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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换、 流通限制或

减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七）持股 5%以上股东WestSummit� Global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 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 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

不超过 8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若发行人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换、 流通限制或

减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八）持股 5%以下股东 Wtmtech� Limited、Intel、Zhaoduan� Limited、GIC、Wltech� Limited、

YYME、West� Origin� FT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换、 流通限制或减持

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九） 申报前 6个月内进行增资扩股的股东 Future� Industry、Megacity、Bumblebee、Xiong�

Fu� Kong� Wu、Northern� Light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自本单位持有发行人基础股票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单位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股东持有的存

托凭证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十）申报前 6个月内从实际控制人处受让的 West� Origin� SD、WestSummit� Innovation、

Innovation� Secure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股东持有的存

托凭证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十一） 申报前 6 个月内代持还原的 股 东 Liangjianhong� Limited、Niezhi� Ltd、

ZhongTouYuanQuan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函

本单位针对持有的对应转换的存托凭证流通事项承诺如下：

自本单位持有发行人基础股票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 本单位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股东持有的存

托凭证的流通限制和 /或减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二、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1）发行人存托凭证自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存托凭证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的情形时，发

行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在保证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启

动稳定股价措施一一回购公司存托凭证。

（2）发行人应当在前述情形发生（“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启动条件” ）之日起的 5 个交

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

东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5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具体方案的实施。

（3）在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发行人单次用以回购存托凭证的资金

金额原则上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4）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存托凭

证收盘价均高于发行人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 发行人将停止实施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施，直

至再次触发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措施。

（5）发行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措

施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并保证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施实施后，发行人仍符合上市条件。

（6） 如发行人在触发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启动条件后未及时采取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

具体措施，发行人将在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自愿接受主管机关对发行人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施的制定、实施

等进行监督。

（7）发行人于上市后三年内新聘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须遵照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承

诺要求履行相关义务。”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关于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承诺

“（1）发行人存托凭证自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存托凭证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的情形时，在

发行人稳定存托凭证价格措施实施完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起的连续 10个交

易日的发行人存托凭证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时或在发

行人稳定措施实施完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起的 3个月内发行人存托凭证再次

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的，本人 /本单位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在保证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启动稳

定股价措施一一增持公司存托凭证。

本人 / 本单位增持存托凭证价格不高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

证净资产。在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及自启动稳定措施条件触发之日起每十二个月

内增持公司存托凭证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数 1%的前提下， 本人 / 本单位合计用

于存托凭证增持的资金为启动稳定措施条件触发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本人 / 本单位

上一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直接或间接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 30%。

（2）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存托凭

证收盘价均高于发行人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本人 / 本单位将停止实施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

施，直至再次触发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措施。

（3）本人 / 本单位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

采取措施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并保证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施实施后，发行人仍符合上市条件。

（4）本人 /本单位保证在发行人实施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方案时，就回购存托凭证的相关

决议投赞成票。”

（三）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禄峰、王野、高雪、朱国光、陈中元、徐鹏、林菁、李峰、

王小兰、赵鸿飞、黄琛、沈涛、陶运峰、张辉、肖潇、朱坤、赵欣、张珍源

“（1）发行人存托凭证自首次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存托凭证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的情形时，在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稳定措施实施完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起的连续 10 个交

易日的公司存托凭证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时或在公司

稳定措施实施完毕（以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之次日起的 3 个月内公司存托凭证再次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的，本人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在保证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一一增持存托凭证。

本人增持价格不高于发行人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在不会导

致发行人不符合上市条件及自启动稳定措施条件触发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增持公司存托凭

证数量不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数 1%的前提下， 本人用于增持的资金为后动稳定措施条件触

发之日起每十二个月内不少于本人上一年度从发行人领取的直接或间接税后现金分红和税

后薪酬或津贴合计金额的 30%。

（2）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如出现连续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存托凭

证收盘价均高于发行人每份存托凭证净资产，本人将停止实施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施，直至

再次触发稳定存托凭证价格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存托凭证价格措施

（3）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采取措施稳定存托凭证价格，并保证

存托凭证价格稳定措施实施后，发行人仍符合上市条件。

（4）本人保证在发行人实施稳定存托凭证价格方案时，就回购存托凭证的相关决议投赞

成票。”

三、未履行招股书承诺时的约束措施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1）在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存托凭

证持有人道歉；

（2）对发行人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

津贴；

（3）给存托凭证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将向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Putech� Limited、Cidwang� Limited、Hctech� I、Hctech�

II、Hctech� III承诺

“（1）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

责任。

（2） 若本企业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

任，则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①本企业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

其他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

②本企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③若因本企业未能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企业将依法

向投资者赔偿损失；投资者损失根据证券监部门、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或根据发

行人与投资者协商确定；

④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存托凭证的锁定期除被强制执行、 上市公司重组、为

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让的情形外，自动延长至本企业完全消除因本企业未履行

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⑤在本企业完全消除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企业

将不直接或间接收取发行人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

⑥如本企业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该等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企业应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三）发行人董事（除沈南鹏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保证严格履行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

任。

（2）若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则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①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

②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③在证券监管部门或有关政府机构认定前述承诺被违反或未得到实际履行之日起 30 日

内，或者司法机关认定因前述承诺被违反或未得到实际履行而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之日起 30日内， 本人自愿将本人在发行人上市当年从发行人所领取的全部薪酬和 / 或

津贴对投资者先进行赔偿， 且本人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本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存托凭证（如有）或以任何方式要求发行人为本人增

加薪资或津贴；

④在本人完全消除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人将不直

接或间接收取发行人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如适用）；

⑤如本人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该等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

入应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四）发行人董事沈南鹏承诺

“（1）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2）若本人非因不可抗力等非本人原因导致本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的，本人将采取以下

措施予以约束：

①及时采取补救及规范措施；

②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

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③本人在未履行承诺事项期间不收取发行人支付的报酬或津贴（如有）；

④因本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所获该等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⑤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向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招股书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发行人招股书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与本次存托凭证发行相关的承诺

（一）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关于确保存托凭证持有人实际享有与境外基础股票持有人相

当权益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发行人将按照生效的公司章程以及《存托协议》的约定，履行并促使存托人履行《存托

协议》项下的相关义务，从而保证存托凭证持有人可以通过作为发行人 A 类普通股股东的存

托人实际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剩余财产分配等发行人其他 A 类普通股股东依法享

有的权利。

若发行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二）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关于确保存托凭证持有人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获得境

外投资者相当赔偿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如因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使得境外 A 类普通股股东和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遭受损害，发行人依法给予存托凭证持有人的赔偿将相当于给予境外 A 类普通股股东的

赔偿。

若发行人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三）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全部中国境内子公司关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承诺函

发行人通过股权控制或通过协议控制架构控制的全部中国境内子公司共同出具承诺如

下：

“若因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或因发行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承诺或《存托协议》的约定致使存托

凭证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本企业承诺将与发行人向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前述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由中国境内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予以确定，本企业

承诺将配合并确保该等生效判决在境内得以有效执行。”

（四）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关于公司有关对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总体上不低于境内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要求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根据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上市章程》” ）及相关治理文件的规

定，《上市章程》及相关治理文件和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中涉及的股东

权利保护，在股利分配、股份转让、剩余财产分配、股东知情权、召集和参加股东会并行使表决

权等方面，《上市章程》 及相关治理文件对发行人 A类普通股股东的权利保护总体上不低于

境内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对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公司

（“A 股上市公司” ）的股东相关权利的保护。存托凭证持有人可以依据《存托协议》的约定

间接享有作为发行人 A类普通股股东的存托人享有的股东权益。

同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发行人对境

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有进一步相关规定的，发行人将对《上市章程》及相关治理文件进行修

订，以维持发行人 A 类普通股股东的权利保护总体上不低于境内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要求。

为保障存托凭证持有人能够实际享有上述存托人作为公司的直接股东享有的相关股东

权利，公司就本次发行涉及的存托协议中将约定，存托凭证持有人将通过存托人行使上述公

司基础证券的相关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获取现金分红、股份分红及其他财产分配，行使

配股权，行使表决权。

同时，存托凭证持有人可以根据存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行使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

等获取公司相关信息的权利、行使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的权利等。”

六、中介机构关于申报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承诺如下：

“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因本公司为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承诺如下：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如因本所过错致使上述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投资

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发行人会计师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人会计师，承诺如下：

“本所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的审计机构， 出具了公司的 2019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内

部控制审核报告以及 2019年度、2018年度及 2017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专项说明等

文件（以下统称“报告及说明” ）。若因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上述报告及

说明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七、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关于申请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函

实际控制人承诺如下：

“公司拟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

的相关要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就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摊薄即期回报相关

措施的切实履行，作出以下承诺：

1）不越权干预发行人经营管理活动；

2）不侵占发行人利益。”

（二）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申请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函

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公司拟在中国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

31号）的相关要求，发行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

摊薄即期回报相关措施的切实履行，作出以下承诺：

1）作为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

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发行人利益；

2）对本人作为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前述职务消费是指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工作职责时，发生的由发行人承担的消费性支出；

3）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

活动；

4） 由发行人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

5）拟公布的发行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八、股利分配政策的安排及承诺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草案）、《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上

市后三年内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执行股利分配政策，具体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

十节 投资者保护”之“二、本次发行前后股利分配政策和决策程序及差异情况” 。

（一）发行人关于不得将募集资金用于股利分配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1、本次发行所形成的股份溢价金额将不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即在确定本公司

可用于股利分配的金额之时，需扣除本次发行所形成的股份溢价金额。

2、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严格遵守科创板及 A股资本市场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制

度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不得变更或以任何方式变相变更募集资

金的用途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

3、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金额将全部用于生产经营之用不得用于向投资者

进行分红。”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关于不得将募集资金用于股利分配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

“1、本次发行所形成的股份溢价金额将不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即在确定发行人

可用于股利分配的金额之时，需扣除本次发行所形成的股份溢价金额。

2、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严格遵守科创板及 A股资本市场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制

度以及发行人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发行人不得变更或以任何方式变相变更募集资

金的用途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

3、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的金额不得用于向投资者进行股利分配。”

九、关于欺诈发行购回存托凭证的承诺

（一）发行人关于欺诈发行购回存托凭证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六十八条的规

定，如果发行人存在欺诈发行情况，发行人承诺，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

内启动存托凭证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因欺诈发行导致购回

存托凭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单位 /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关于欺诈发行购回存托凭证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承诺如下：

“Ninebot� Limited（“发行人” ）拟在中国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本次公开发行” ）。

如果发行人存在欺诈发行情况，本单位 /本人承诺，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个

工作日内启动存托凭证购回程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存托凭证，且本单位 /本人

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存托凭证。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因欺诈发行导致购回

存托凭证有其他相关规定的，本单位 /本人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十、关于存量股份减持等涉及用汇的事项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承诺将按照《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

的公告》的要求，就以存量股份为基础转换的存托凭证减持涉及用汇的方案征求外汇主管部

门的相关意见，并依照《存托凭证跨境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取得跨境证券交易登

记。

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以存量股份为基础转换的存托凭证的外汇管理等相关事

项存在进一步规定的，发行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十一、存托协议关于因存托凭证发生的纠纷适用中国法律，由中国境内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管辖的约定

根据《存托协议》的约定，《存托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依其解释，《存托协

议》引发的或与《存托协议》相关的所有争议，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各方在收到

《存托协议》其他方要求协商的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未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则任何一方

均可将此等争议提交至交易所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在诉讼期间，《存托协议》不涉

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十二、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相关承诺

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股份锁定

及对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总体上不低于境内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要求等事项作出

承诺，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救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核查了上述承诺主体出具的承诺函， 认为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要求，相关承诺主体提出的违反承诺

时可采取的约束措施合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

发行人：Ninebot� Limited

九号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28日

附件 1：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

（一）丰众 9号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姓名?职务?实缴出资金额、持有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比

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缴出资金额

（

元

）

持有资管计划的份

额比例

1

高禄峰

CEO 20,000,000 20.19%

2

王野 总裁

20,000,000 20.19%

3

陈中元

CTO 3,200,000 3.23%

4

徐鹏 高级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1,600,000 1.62%

5

黄琛 高级副总裁

8,000,000 8.08%

6

陶运峰 人力资源及行政副总裁

9,400,000 9.49%

7

肖潇 新区域拓展中心副总裁

5,340,000 5.39%

8

沈涛 供应链中心副总裁

3,500,000 3.53%

9

张辉 质量中心副总裁

1,800,000 1.82%

10

赵欣 共享出行事业部总经理

1,600,000 1.62%

11

朱坤

ORV

事业部总裁

1,440,000 1.45%

12

张珍源 电动车事业部总经理

1,360,000 1.37%

13

闫怀亚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14

董世谦 工程师

1,200,000 1.21%

15

庄琳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16

俞天宁 工程师

1,000,000 1.01%

17

荆利杰 部门负责人

2,960,000 2.99%

18

戴红伟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19

李明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20

岑红春 总经理

1,000,000 1.01%

21

姚启恒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22

袁章平 部门负责人

1,200,000 1.21%

23

汤俊 部门负责人

1,200,000 1.21%

24

胡志诚 部门负责人

1,040,000 1.05%

25

韦活成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26

张晟乔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27

刘泽勇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28

蒋旭东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29

彭榆伟 部门负责人

1,000,000 1.01%

30

毛卫丰 部门负责人

1,200,000 1.21%

31

何飞龙 总经理

1,000,000 1.01%

合计

99,040,000 100.00%

（二）丰众 10 号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姓名?职务?实缴出资金额、持有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

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缴出资金额

（

元

）

持有资管计划的份

额比例

1

王延荣 部门负责人

480,000 0.83%

2

龚增明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3

严海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4

覃璇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

李莹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6

袁虹虹 部门负责人

560,000 0.97%

7

柴富华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8

米宏伟 部门负责人

640,000 1.11%

9

赵建坤 部门负责人

640,000 1.11%

10

芮骐骅 部门负责人

560,000 0.97%

11

李明九 部门负责人

530,000 0.92%

12

韦崴 部门负责人

620,000 1.07%

13

林德淦 工程师

480,000 0.83%

14

秦玉森 工程师

480,000 0.83%

15

樊山 部门负责人

480,000 0.83%

16

张彪 工程师

400,000 0.69%

17

李建明 工程师

480,000 0.83%

18

陆见微 部门负责人

680,000 1.17%

19

刘向明 工程师

470,000 0.81%

20

孔令臣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21

王峥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22

袁玉斌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23

奚卫宁 工程师

400,000 0.69%

24

彭永华 工程师

400,000 0.69%

25

刘钊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26

鲍玉亮 工程师

400,000 0.69%

27

陈鹏 工程师

400,000 0.69%

28

王志伟 工程师

400,000 0.69%

29

侯柱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30

杜少鹤 经理

400,000 0.69%

31

崔宗伟 工程师

400,000 0.69%

32

白旭 工程师

400,000 0.69%

33

程德 工程师

400,000 0.69%

34

王游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35

李捷 经理

400,000 0.69%

36

纪小男 工程师

400,000 0.69%

37

马英华 工程师

400,000 0.69%

38

庞旭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39

赵彩娥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40

倪卫 工程师

400,000 0.69%

41

曲仕辉 工程师

400,000 0.69%

42

孙国瑞 工程师

400,000 0.69%

43

杨坤明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44

朱骏琪 工程师

400,000 0.69%

45

张强 工程师

400,000 0.69%

46

侯伟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47

田奇峰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48

张倩倩 人事经理

400,000 0.69%

49

何瑞玲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0

马京云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1

李晶 人事经理

400,000 0.69%

52

王光发 总经理

480,000 0.83%

53

赵宝海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4

吴发德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5

丁轶林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6

李银宝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7

陈昌盛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8

尹丽程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59

冯宇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60

闵成功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61

罗明增 部门负责人

680,000 1.17%

62

刘建林 部门负责人

500,000 0.86%

63

徐辉 工程师

480,000 0.83%

64

骆晓波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65

董振 业务经理

400,000 0.69%

66

檀竹青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67

张汤成 工程师

400,000 0.69%

68

隆永波 工程师

400,000 0.69%

69

王军贤 工程师

400,000 0.69%

70

王荣华 工程师

400,000 0.69%

71

陈爱国 工程师

400,000 0.69%

72

李博 工程师

400,000 0.69%

73

章小斌 工程师

400,000 0.69%

74

李大华 工程师

400,000 0.69%

75

陈忠良 工程师

400,000 0.69%

76

刘勇军 工程师

400,000 0.69%

77

黄正森 工程师

400,000 0.69%

78

刘加春 工程师

400,000 0.69%

79

章俊 设计师

400,000 0.69%

80

赵珺 设计师

400,000 0.69%

81

戚公望 工程师

400,000 0.69%

82

陈洋凡 工程师

400,000 0.69%

83

阙为刚 工程师

400,000 0.69%

84

陈红波 工程师

400,000 0.69%

85

陈明堂 工程师

400,000 0.69%

86

孙春阳 部门负责人

570,000 0.98%

87

杜超 部门负责人

430,000 0.74%

88

姜秉泽 部门负责人

480,000 0.83%

89

郭政翔 品牌经理

400,000 0.69%

90

黎建 工程师

400,000 0.69%

91

李京燕 工程师

400,000 0.69%

92

王金 工程师

400,000 0.69%

93

宁佐瑭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94

李少谦 部门负责人

560,000 0.97%

95

高涵 投资经理

400,000 0.69%

96

邹均科 部门负责人

560,000 0.97%

97

杨明博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98

王忠强 工程师

400,000 0.69%

99

杨同娟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00

曲秀娜 工程师

400,000 0.69%

101

罗姝华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02

白雪 高级法务经理

400,000 0.69%

103

胡方竹林 投资经理

400,000 0.69%

104

任冠佼 部门负责人

610,000 1.05%

105

沈斌 工程师

480,000 0.83%

106

周源 工程师

500,000 0.86%

107

冯涛 工程师

480,000 0.83%

108

乔万阳 部门负责人

440,000 0.76%

109

丁志磊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10

张涛 工程师

400,000 0.69%

111

许愿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12

钟印成 工程师

400,000 0.69%

113

张令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14

王剑 工程师

400,000 0.69%

115

陈雪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16

刘畅 工程师

400,000 0.69%

117

崔克娇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18

孟小珊 工程师

400,000 0.69%

119

王昶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20

骆杰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21

张烽焱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22

谢飞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23

刘林 总经理

640,000 1.11%

124

李星乐 部门负责人

500,000 0.86%

125

王琳 部门负责人

430,000 0.74%

126

徐发锐 部门负责人

480,000 0.83%

127

田立伟 工程师

400,000 0.69%

128

吴金涛 经理

400,000 0.69%

129

纪亚飞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30

李宏伟 总经理

600,000 1.04%

131

吴昊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32

刘彦君 部门负责人

480,000 0.83%

133

李巍 部门负责人

400,000 0.69%

134

汪婧昭 主管

400,000 0.69%

合计

57,880,000 100.00%

附件 2：九号有限公司 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表


